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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8� � � � � � � � � �证券简称：广州港 公告编号：2022-034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份及1-4月份

主要生产数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4月份，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190.9万标准箱，同比减少2.2%；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4,489.6万吨，同比减少

3.6%。 2022年1-4月份， 公司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706.5万标准箱， 同比减少

0.5%；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6,911.8万吨，同比减少0.8%。

本公告所载公司2022年4月份及1-4月份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与最

终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051� � � � � � � � � �股票简称：宁波联合 编号：2022-032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本公司职工代表会议选举，周宇女士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

附件。

公司将于2022年5月10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另

外两位非职工代表监事。

特此公告。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Ο二二年五月六日

附件：周宇女士简历

周宇，女，1976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戚家山宾馆

餐饮部经理，戚家山大酒店总经理助理，北仑凤凰阁酒店总经理，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戚家山宾馆副总经理，现任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戚家山宾馆总经理。

证券代码：603877� � � � � � � � � �证券简称：太平鸟 公告编号：2022-032

债券代码：113627� � � � � � � � � �债券简称：太平转债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离任高管超比例减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离任高管申亚欣

先生出具的《关于超比例减持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自查及致歉声明》。 申

亚欣先生原为公司副总经理，于2021年3月8日提前离任（公告编号：2021-010），其原定任期至

2021年11月28日结束，目前已不在公司任职。 申亚欣先生因对减持规则理解有误，于2022年4月

14日以集中竞价方式超额减持本公司股份44,925股，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构成了超比例减持。 现

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关于超比例减持情况的说明

申亚欣先生于2022年4月14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超额卖出公司股份

44,925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申亚欣先生2022年转让的股份为63,300股，占其上年最后一个交

易日登记在其名下股份总数的86.12%。

上述行为违反了《细则》第十二条“董监高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

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一）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 ，构成了超比例减持。

二、申亚欣先生关于超比例减持的自查及致歉声明

申亚欣先生表示，此次超比例减持，并非主观故意行为，主要系本人对减持相关规定解读理

解不充分。申亚欣先生已进行了认真自查，并就因此造成的影响表示诚挚歉意。申亚欣先生表示

今后将全面认真地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严格履行相关规则，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

生。

三、其他相关说明

1、申亚欣先生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公司将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重申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

生。

特此公告。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1939� � � � �证券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2022-01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6月23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日期时间：2022年6月23日下午3:00

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6月23日

至2022年6月2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本行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本行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本行2021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

4 关于本行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5 关于聘用2022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

6 关于本行2022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

7 关于选举张金良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

8 关于选举田博先生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9 关于选举夏阳先生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10 关于选举格雷姆·惠勒先生连任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 关于选举米歇尔·马德兰先生连任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 关于选举王永庆先生连任本行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13 关于选举赵锡军先生连任本行外部监事的议案 √

14 关于修订《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参阅以下报告：

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

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二)�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关于本行董事会审议上述有关事项的情况，请参见本行于2022年1月21日、2022

年3月29日、2022年4月29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关于本行监事会审议上述有关事项的情况，请参见本行于2022年3月29日、2022

年4月2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监事会决议公告。

(三)�特别决议议案：14

(四)�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7、8、9、10、11

(五)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六)�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

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

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

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

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本行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

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同时持有本行普通股和优先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同时持有多只优先股

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注：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无需由优先股股东审议）。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行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行股东。 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本行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H股股东大会通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939 建设银行 2022/5/23

(二)�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行聘请的律师。

(四)�本行董事会邀请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符合出席条件的A股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

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附件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

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二)�符合出席条件的A股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

证明文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

书（附件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三)�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填妥及签署回执（附件2），

并于2022年6月3日或之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四)� H股股东的会议登记方法请参见本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通知。

(五)�本次股东大会于2022年6月23日下午3:00开始，会议登记时间为2022年6月

23日下午2:20至3:00，登记地点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六、会议参加方式

(一)本次会议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网络投票适用于A股股东）相结合的

参会表决方式。 为了便于各位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减少人员聚集，保障各位股

东的身体健康， 建议A股股东考虑选择授权委托大会主席或董事会秘书代为现场投

票，或届时自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会表决；建议H股股东考虑选择授权委托大会主

席代为现场投票。

(二)�各位股东如现场参会，敬请注意以下事项：

1.�请填写及签署会议回执（附件2），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反馈至本行董事会

办公室，以便我们统计出席会议人数，按照北京有关疫情防控的规定，依序提前安排

会场座位。

2.�请在不迟于本次会议召开前两日（即2022年6月21日下午3：00前）与本行董

事会办公室联系，沟通登记健康状况、近期行程等信息，以方便在会议当日进入会场

参会。

3.�会议当日抵达会场后，请配合落实参会登记、健康信息查询认证、体温检测等

防疫要求，严格遵守当地政府部门防疫规定。 会议期间，请全程佩戴口罩，并按照会议

安排保持必要的距离。

七、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33

电话：（8610）66215533

传真：（8610）66218888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附件1：2021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2：2021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报备文件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相关的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

附件1：2021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6月23日召开的贵公

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本行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2 关于本行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3 关于本行2021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4 关于本行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 关于聘用2022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6 关于本行2022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7 关于选举张金良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8 关于选举田博先生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9 关于选举夏阳先生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0 关于选举格雷姆·惠勒先生连任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11 关于选举米歇尔·马德兰先生连任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12 关于选举王永庆先生连任本行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3 关于选举赵锡军先生连任本行外部监事的议案

14 关于修订《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3.�请将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于2022年6月22日下午3:00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

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在出席会议时需出具原件。

附件2：2021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请于2022年6月3日或之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

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公告编号：临2022-029

A股代码：6011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股简称：兴业银行

优先股代码：360005、360012、360032� � � � � � � � �优先股简称：兴业优1、兴业优2、兴业优3

可转债代码：11305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转债简称：兴业转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监事会主席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在2022年5月5日召开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陈信健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5月6日，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召开第七

次会议，选举陈信健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陈信健先生简历如下：

陈信健，男，中国籍，1967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历任福建省财政厅金融处、

外债处处长，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兴业银行厦门分行副行长（主持工作）、行长，兴业银行

南京分行行长，兴业银行北京分行行长，兴业银行党委委员、董事、副行长、董事会秘书；现任兴

业银行党委委员、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6日

公告编号：临2022-031

A股代码：6011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股简称：兴业银行

优先股代码：360005、360012、360032� � � � � � � � �优先股简称：兴业优1、兴业优2、兴业优3

可转债代码：11305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转债简称：兴业转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5月5～6日分别收到董事、副行

长陈锦光先生和董事、副行长、董事会秘书陈信健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

陈锦光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决定辞去本公司董事、副行长及董事会相关委员会委员

职务。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陈锦光先生的董事、副行长任期至2022年5月6日结束。

陈信健先生因工作职务变动，决定辞去本公司董事、副行长、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会相关委员

会委员职务。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陈信健先生的董事、副行长、董事会秘书任期至2022年5月5

日结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有关规定，在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

由董事、副行长孙雄鹏先生代行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本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

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对陈锦光先生、陈信健先生在担任本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所

做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深表谢意。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公告编号：临2022-028

A股代码：6011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股简称：兴业银行

优先股代码：360005、360012、360032� � � � � � � � �优先股简称：兴业优1、兴业优2、兴业优3

可转债代码：11305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转债简称：兴业转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2年4月27日发

出会议通知，于5月6日在福州市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7名，实际出席监事7名，其中何旭东、

Paul� M.� Theil、朱青、夏大慰四位监事以视频接入方式出席会议，全体监事一致推举监事张国

明先生担任本次会议临时召集人，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张国明监事主持，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信健先生担任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 陈信健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司《关于监事、监事会主席任职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6日

公告编号：临202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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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2年4月27日发

出会议通知，于5月6日在福州市举行。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实际出席董事12名，其中李祝

用、肖红、陈锦光、苏锡嘉、贲圣林、徐林、王红梅、漆远等8名董事以视频接入方式参会，符合《公

司法》和本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公司7名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吕家进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聘任张旻先生为副行长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旻先生为副行长，并在中国银保

监会核准其副行长任职资格后任职。 张旻先生简历如下：

张旻，男，中国籍，1972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 历任兴业银行杭州分行义乌

支行副行长、同业业务部总经理，兴业银行杭州分行行长助理，兴业银行义乌分行行长，兴业银

行宁波分行副行长，兴业银行宁德分行行长，兴业银行重庆分行行长，兴业银行杭州分行行长。

现任兴业银行党委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核销单笔损失大于1亿元呆账项目的议案（2022年第二批）；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附件：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附件：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

独立董事，本人对聘任张旻先生担任副行长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经审阅张旻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业银行法》和《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规章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银保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其任职资格合

法。

二、以上人选的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经审查，以上人选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健康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独立董事：苏锡嘉 贲圣林 徐林 王红梅 漆远

二○二二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023� � � � � � � � �证券简称：深天地A� � � � � � � �公告编号：2022-022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深天地”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仲

裁事项应当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已达到披露标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诉讼金额合计约为7,

810.3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8.98%。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孙公司作为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合计涉案金额为人民币219.51万元（含原告

诉求赔偿金额、违约金、律师费等其他费用）,占总金额的2.81%；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孙公司被起诉类案件合计涉案金额为人民币7,590.84万元（含原告诉求赔偿金

额、违约金、律师费等其他费用），占总金额的97.19%。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累计诉

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未结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对于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起诉的主要目的是通过

诉讼等法律手段加强应收账款回收，确保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维护公司的合法权

益。

公司一般是以项目作为结算单元支付上游供应商材料款。 自2021年以来，由于

产业链资金流偏紧，公司下游部分客户未能按照合同支付货款，导致公司支付供应

商材料款的期限相应延长。 对于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

公司将积极应诉，妥善处理，依法保护公司及业务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鉴于本次公告的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

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要求及时对相关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起诉书或者仲裁申请书、受理（应诉）通知书；

2、裁定书、判决书或者裁决书；

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附件：

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原告（上

诉人）/仲

裁申请人

被告（被上

诉人）/仲

裁被申请

人

案由

受理法院（或

仲裁委员会）

及受理案号

公司收到受理

通知书或应诉

通知书的时间

诉讼/仲裁金

额（元）

诉讼（或仲裁）请求及审理结果（如有）

案件

状态

1

株洲天地

混凝土有

限公司

长 沙 华 盛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株洲市石峰区

人 民 法 院 /

（2022） 湘

0204民初 255

号

2022年2月14

日

162,970.00

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17,970元

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5,000元。

2、 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损失20,000

元。

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待开

庭

2 李*

深 圳 市 天

地（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劳动

合同

纠纷

深圳市劳动仲

裁委员会/深劳

人 仲 案

【2022】600号

2022年2月22

日

50,636.02

仲裁请求：

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9年

度年功薪酬剩余的40%，对应金额为50,636.02

元。

待判

决

3

深圳市天

地砼剂开

发有限公

司

株 洲 湘 耀

置 业 有 限

公司、广州

市 越 秀 住

宅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株

洲分公司、

广 州 市 越

秀 住 宅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票据

纠纷

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22年2月23

日

2,032,083.00

诉讼请求：

1、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票据金额2,

000,000元及利息32,083元。

2、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待开

庭

4 黄*仲

深 圳 市 天

地（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劳务

合同

纠纷

深圳市南山区

人 民 法 院 /

（2022） 粤

0305民初 994

号

2022年3月24

日

220,480.00

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支付劳务报酬年终奖215,480

元（税后）

2、判决被告赔偿律师费5,000元

3、判决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合计：200,480元

已上

诉

5 焦*

深 圳 市 天

地（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劳动

争议

深圳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深劳人仲

案 【2022】

2255号

2022年4月1日 15,593.10

请求事项：

1、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9年1

月1日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的年终奖差额10,

593.1元；

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律师费5,

000元。

合计金额：15,593.1元。

待开

庭

6

深圳市旌

泓建材技

术有限公

司

深 圳 市 天

地 砼 剂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深圳国际仲裁

院/（2022）深

国仲受725号

2022年4月8日 745,971.30

仲裁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混凝土外加

剂货679,288.00元;

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截至2021年

12月27日的逾期付款损失26,683.30元，并以欠

付货款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的标准支付自

2021年12月28日起至货款全部付清之日止的

逾期损失;

3、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为实现本案债

权支付的律师费40,000.00元。

(上述1-3项暂合计745,971.30元)

4、 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案件仲裁费、保

全费及担保费。

已和

解 ，

待出

调解

书

7 田*鹏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东 建 混 凝

土分公司

劳动

合同

纠纷

深圳市龙岗区

劳动争议委员

会/深龙劳人仲

坪 地 案

【2022】393号

2022年4月11

日

69,197.15

仲裁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2年2月1日

至2022年3月7日期间的工资5,402.49元;

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被迫解除劳

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58,794.66元;

3、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支付的律师费

5,000元:

4、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明。

以上金额总计:69,197.15元

待开

庭

8 任*勇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东 建 混 凝

土分公司

劳动

合同

纠纷

深圳市龙岗区

劳动争议委员

会/深龙劳人仲

坪 地 案

【2022】392号

2022年4月11

日

50,767.67

仲裁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2年2月1日

至2022年3月7日期间的工资5,484.27元;

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被迫解除劳

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40,283.4元;

3、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支付的律师费

5,000元;

4、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明。

以上金额总计:50,767.67元事实

待开

庭

9 张*福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东 建 混 凝

土分公司

劳动

合同

纠纷

深圳市龙岗区

劳动争议委员

会/

深龙劳人

仲 坪 地 案

【2022】394号

2022年4月11

日

51,088.74

仲裁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2年2月1日

至2022年3月7日期间的工资5,840.52元;

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被迫解除劳

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40,248.22元;

3、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支付的律师费

5,000元;

4、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明。

以上金额总计:51,088.74元

待开

庭

10 周*东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东 建 混 凝

土分公司

劳动

合同

纠纷

深圳市龙岗区

劳动争议委员

会/

深龙劳人

仲 坪 地 案

【2022】391号

2022年4月11

日

51,034.46

仲裁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2年2月1日

至2022年3月7日期间的工资5,583.71元;

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被迫解除劳

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40,450.75元;

3、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支付的律师费

5,000元;

4、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明。

以上金额总计:51,034.46元

待开

庭

11 张*发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东 建 混 凝

土分公司

劳动

合同

纠纷

深圳市龙岗区

劳动争议委员

会/深龙劳人仲

坪 地 案

【2022】395号

2022年4月11

日

60,667.50

仲裁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2年2月1日

至2022年3月7日期间的工资4,844.8元;

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被迫解除劳

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50,822.7元;

3、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支付的律师费

5,000元;

4、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关系

的相关证明。

以上金额总计:60,667.5元

待开

庭

12 杨*志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东 建 混 凝

土分公司

劳动

合同

纠纷

深圳市龙岗区

劳动争议委员

会/深龙劳人仲

坪 地 案

【2022】396号

2022年4月11

日

42,563.52

仲裁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2年2月1日

至2022年3月7日期间的工资5,284.79元;

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被迫解除劳

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2,278.73元;

36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支付的律师费

5,000元;

4、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关系

的相关证明。

以上金额总计:42,563.52元

待开

庭

13

广州四极

固砼建材

科技有限

公司

深 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 限

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深圳国际仲裁

院/（2022）深

国仲受801号

2022年4月11

日

470,579.76

仲裁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深圳市天地良材混凝土有

限公司向申请人广州四极固砼建材科技有限公

司支付合同款330,271.33元和逾期付款违约金

【以实际拖欠的合同款为计算基数，自2019年5

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的

标准计算， 暂计算至2022年1月31日为118,

822.43元；

2、裁决被申请人深圳市天地良材混凝土有

限公司向申请人广州四极固砼建材科技有限公

司支付律师费19,986元和保险费1,500元。

3、裁决本案仲裁费用和保全费由被申请人

承担。

(本案仲裁标的额暂计至2022年1月31日为

470,579.76元)

待开

庭

14

广州四极

固砼建材

科技有限

公司

深 圳 市 天

地 砼 剂 开

发 有 限 公

司、深圳市

天地 （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深圳市南山区

人 民 法 院 /

（2022） 粤

0305民初2325

号

2022年4月14

日

4,202,119.32

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一深圳市天地砼剂开发有限公

司向原告广州四极固砼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

合同款40,690.00元和赔偿逾期付款损失 【以

实际拖欠的合同款为计算基数，自2020年9月1

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15倍标准计算，暂计算至2022年

1月31日为133,019.32元；

2、判决被告二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对被告一深圳市天地砼剂开发有限公司上

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决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标的额暂计至2022年1月31日为

4,202,119.32元)

待开

庭

15

广东粤盛

特种建材

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

地砼剂开

发有限公

司

合

同

纠

纷

深圳市南山区

人民法院/

（2022）

粤 0305 民 初

2955号

2022年4月14

日

339,727.86

诉讼请求:

1、 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

331,711.5元， 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暂计8,

016.36元(计算方法:自2021年6月26日至实

际支付之日以331,711.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

率5%计算， 暂计算至2021年12�月 20�日，金

额为8,016.36元)，合计339,727.86元，并要求

支付至实际支付之日。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待开

庭

16

东莞市恒

溢达建材

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宝创混凝

土分公司、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票

据

追

索

权

纠

纷

深圳市宝安区

人 民 法 院 /

（2022） 粤

0306 民 初

4017号

2022年4月14

日

4,424,

406.19

诉讼请求:

1、请依法判令三被告向原告连带支付票

据款人民币4,328,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

金4,328,000元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标准为基础，加计50%计算，自2021年8

月14日起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 暂计算至

2021年12月31日该利息为96,406.19元】

以上款项合计为:4,424,406.19元

2、本案诉讼费(含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待开

庭

17

文*仙、胡

*红

深圳市天

地（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劳

动

争

议

深圳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深劳人

仲案【2022】

2004/2115号

2022年4月15

日

511,400.85

仲裁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9年1

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年终奖金差额

人民币111,425元;

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20年1

月1日至2020年8月21日期间年终奖金人民

币136,117元;

3、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5,

000元。

以上金额共计252,542元

仲裁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9年1

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奖差额人民币

122,743.75元;

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20年1

月1日至207月31日期人民币131,115.10元;

3、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5,

000元。 以上金额共计258,858.85元

待开

庭

18 付*

深圳市天

地（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劳

动

争

议

深圳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深劳人仲

案 【2022】

2229号

2022年4月19

日

460,998.14

一、请求事项:

1、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9

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年终奖差额

100,800元;

2、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0

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年终奖270,

124元;

3、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1

年1月 1日至2021年5月6日的年终奖 85,

074.14元;

4、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律师费

5,000元。 合计金额:460,998.14元

待开

庭

19

广州四极

固砼建材

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东建混凝

土分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深圳国际仲裁

院/

（2022）

深国仲受802

号

2022年4月24

日

636,342.26

仲裁请求：

1、 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合同款

520,540.00元和赔偿逾期付款损失。

2、 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

27,898元和保险费1,800元。

3、裁决本案仲裁费用和保全费由被申请

人承担。

（本案仲裁标的额暂计至2022年1月31

日为636,342.26元）

待开

庭

20

何*欣、何

*云、林*

玲、王*

才、林*

忠、何*

莹、何*章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东建混凝

土分公司、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分

期

付

款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深圳市龙岗区

人 民 法 院 /

（2022） 粤

0307 民 初

7076号

2022年4月24

日

17,074,

364.00

诉讼请求：

1、判令二被告支付七原告货款16,559,

364.41元，利息暂计为294,000元，本息合计

16,853,364元。

2、 判令二被告支付七原告律师费200,

000元。

3、判令二被告支付七原告因本案诉讼保

全而支出保险费21,000元（以实际缴费金额

为准）。

4、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以上一至三项合计17,074,364元。

待开

庭

21 李*城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东建混凝

土分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深圳国际仲裁

院/（2022）深

国仲受420号

2022年4月24

日

6,392,

020.96

仲裁请求：

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到期

应付货款 6,038,147.96元及利息 290,586

元。

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聘请律

师费暂计63,287元。

3、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

保全担保费、保全费。

4、合计金额：6,392,020.96元。

待判

决

22 李*华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东建混凝

土分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深圳国际仲裁

院/（2022）深

国仲受417号

2022年4月24

日

8,153,

140.02

仲裁请求：

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到期

应付货款7,701,768.02元及利息 370,648

元。

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聘请律

师费暂计80,724元。

3、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

保全担保费、保全费。

4、合计金额：8,153,140.02元。

待判

决

23 李*诚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东建混凝

土分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深圳国际仲裁

院/（2022）深

国仲受418号

2022年4月24

日

3,177,

156.32

仲裁请求：

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到期

应付货款3,001,263.32元及利息 144,436

元。

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聘请律

师费用暂计31,457元。

3、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

保全担保费、保全费。

合计金额：3,177,156.32元。

待判

决

24 魏*瀚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东建混凝

土分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深圳国际仲裁

院/（2022）深

国仲受419号

2022年4月24

日

7,693,

254.75

仲裁请求：

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到期

应付货款 7,267,343.75元及利息 349,741

元。

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聘请律

师费用暂计76,170元。

3、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

保全担保费、保全费。

4、合计金额：7,693,254.75元。

待判

决

25 刘*龙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东建混凝

土分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深圳市龙岗区

人 民 法 院 /

（2022） 粤

0307 民 初

7207号

2022年4月24

日

427,923.42

诉讼请求：

1、 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货款397,

923.42元及逾期利息。

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原告所支出的律师

费30,000元。

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执

行费等全部费用。

以上暂计427,923.42元

待开

庭

26 张*岳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东建混凝

土分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深圳市龙岗区

人 民 法 院 /

（2022） 粤

0307 民 初

7208号

2022年4月24

日

827,738.58

诉讼请求：

1、 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货款797,

738.58元及逾期利息。

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原告所支出的律师

费30,000元。

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执

行费等全部费用。

以上暂计827,738.58元。

待开

庭

27 周*鑫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东建混凝

土分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深圳市龙岗区

人 民 法 院 /

（2022） 粤

0307 民 初

7209号

2022年4月24

日

2,727,

326.92

诉讼请求：

1、 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货款2,

687,326.92元及逾期利息。

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原告所支出的律师

费估计30,000元。

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执

行费等全部费用。

以上暂计2,717,326.92元。

待开

庭

28 戴*芳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东建混凝

土分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深圳市国际仲

裁院/

（2022）

深 国 仲 受

1434号

2022年4月24

日

5,661,

319.58

仲裁请求：

1、 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5,

607,588.24元及利息53,731.34元。

2、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仲裁费用。

待开

庭

29 文*辉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东建混凝

土分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深圳市国际仲

裁院/

（2022）

深 国 仲 受

1433号

2022年4月24

日

770,819.99

仲裁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763,

691.84元，及利息7,128.15元。

2、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仲裁费用。

待开

庭

30 周*勇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东建混凝

土分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深圳国际仲裁

院/

（2021）

深 国 仲 受

6492号

2022年4月24

日

4,512,

125.93

仲裁请求：

1、 裁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4,

197,286.67元。

2、裁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逾期付款

利息114,839.26元。

3、 裁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

200,000元。

（以上三项暂合计：4,512,125.93元）

4、本案案件仲裁费、保全费、担保费由被

申请人承担。

已调

解 ，

待履

行分

期付

款

31 郑*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东建混凝

土分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深圳国际仲裁

院/

（2021）

深 国 仲 受

6491号

2022年4月24

日

2,417,

700.62

仲裁申请：

1、 裁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2,

253,763.44元。

2、裁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逾期利息

63,937.18元。

3、 裁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

100,000元。

（以上三项合计：2,417,700.62元）

4、本案案件仲裁费、保全费、担保费由被

申请人承担。

已调

解 ，

待履

行分

期付

款

32

东莞市恒

溢达建材

有限公司

深圳建业

工程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市天地新

材料有限

公司东建

混凝土分

公司、深圳

市天地新

材料有限

公司

票

据

追

索

权

纠

纷

深圳市龙岗区

人民法院/

（2022）

粤 0307 民 初

6493号

2022年5月5

日

1,638,

346.05

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向原告连带支付

票据款人民币1,593,147.13元及利息。 暂计

算至2021年12月31日， 该利息为45,198.92

元。

以上款项合计为：1,638,346.05元。

2、本案诉讼费（含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待开

庭

33

广州聪盈

贸易有限

公司

深圳市天

地宝创新

材料有限

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深圳国际仲裁

院/

（2022）

深 国 仲 受

1589号-4

2022年5月5

日

2,031,

615.20

仲裁请求：

1、 裁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2,

015,878.2元；

2、裁令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经济损失暂

计算至2022年3月31日，其金额为15,737元。

3、本案仲裁费及财产保全费用由被申请

人承担。

待开

庭

证券代码：600257� � � � � � � �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7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31日（周二）下午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录播+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24日(周二)至5月30日(周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通道” ,或预先通过公司邮箱925286482@qq.com进行提问。

一、说明会类型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披露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深入交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支持下，公司计划于2022年5

月31日（周二）下午15:00-16:30通过视频录播与网络文字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以

下简称“说明会” ）。 公司现就说明会提前向广大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31日（周二）下午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录播+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会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罗订坤先生

副董事长：孙永志先生

董事：杨明先生

独立董事：赵湘仿先生

独立董事：刘希波先生

财务负责人：戴兴华女士

董事会秘书：杨波先生

（注：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24日(周二)至5月30日(周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通道”（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

预先通过公司邮箱925286482@qq.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投资者可在2022年5月31日 (周二) 下午15:00-16: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五、说明会咨询方式联系部门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36-7252796

联系邮箱：925286482@qq.com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3918� � � � � � � � �证券简称：金桥信息 公告编号：2022-070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5月16日(星期一)上午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09日(星期一)至05月13日(星期五)下午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董事会办公室邮箱（shaole@shgbit.com）进行提问。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于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2年04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2年05月16日上午

11:00-12:00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

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5月16日(星期一)上午11:00-12: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金史平先生，董事、副总经理王琨先生，董事、财务总监颜桢芳女士，独立董事关东捷

先生，董事会秘书高冬冬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05月16日(星期一)上午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09日(星期一)至05月13日(星期五)下午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haole@shgbit.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于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子邮箱：shaole@shgbi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